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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增值税2022标准（上海房产增值税2022标准）

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进入一轮新的调整，部分开发商出现暴雷，房地产上下游
受较大的影响，工抵房、房产抵债成为房地产市场债务重组的方式之一。作为房产
承接方(如工程商），绝大多数市场主体
最终需以市场出售变现方式回笼资金，但企业与个人转让二手房的税费负担存在较
大的差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非个人转让二手房有关增值税税负。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2016 年 第 14 号）规定：

1.小规模
纳税人转让其取得
（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
不动产购
置原价或者取得不
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2.一般纳税人转让其2016年5月1日后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
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5%
的预征率
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根据以上规定，不同纳税身份转让不动产存在较大的增值税税负差异。为便于比较
，暂不考虑增值税预缴环节（预缴税款可在机构所在地申报时抵减，不影响最终税
负水平），举例说明如下：

情形1：一套含税市场价105万的房产用于抵债，该项目是老项目，开发商开具5%
的增值税专票。

1.1若房产承接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假定后续以原价105万元转让出售，根据现行二
手房转让增值税规定，以差额计税适用5%税率，因无增值，不需缴纳增值税。

1.2若房产承接方为一般纳税人，假定后续以原价105万元转让出售，根据现行二手
房转让增值税规定，适用一般
计税，按全额计算转让销项税
，即：105/1.09*0.09=8.67万元，同时进项税5万元可予以抵扣，该业务（承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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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到最终转让作为一项完整业务看待）实际承担增值税3.67万元，该交易比小规模
纳税人增加增值税税负3.67万元，导致该业务亏损3.67万元（假定不考虑其它税费
）。同时，该业务实际无增值，该增值税税负不符合增值税本身的内涵。

情形2：一套含税市场价105万元的房产用于抵债，该项目是新项目，开发商开具9
%的增值税专票。

2.1若房产承接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假定后续以原价105万元转让出售，根据现行二
手房转让增值税规定，以差额计税适用5%税率，因无增值，不需缴纳增值税。

2.2若房产承接方为一般纳税人，假定后续以原价105万元转让出售，根据现行二手
房转让增值税规定，适用一般计税，按全额计算转让销项税，即：105/1.09*0.09=
8.67万元，同时进项税8.67万元可予以抵扣，该业务不需缴纳增值税，与小规模纳
税人相同。

因此，非个人购置用于后续出售的房产交易，有关交易涉及增值税评估时需考虑：
出售方开具专票是否采用简易计税，若是简易计税，若能够选择承接主体，无其它
影响因素时，可考虑选择小规模纳税人主体作为承接主体，降低将来出售增值税税
负（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知》（财税〔2
018〕33号）规定：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不计
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即不纳入小规模销售额标准）。

另外，对于纳税人承接房地产老项目，不同纳税人身份导致税负明显差异（如情形
1），一方面有违增值税本身内涵，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当前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
方式消化房地产上下游的债权债务问题。为降低房地产交易成本，促进市场化解决
房地产产业链
所面临的债权债务问题，激活市场，建议进一步优化一般纳税人出售2016年5月1
日取得的房产有关增值税政策，对于取得的房产适用简易计税（获取5%专票的房
地产项目），明确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按差额作为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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